
  

 

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

事件通報應依第 

17條規定辦理，校 

長及職員工知悉 

疑似校園霸凌事 

件時，應向學校所 

定權責人員通報， 

學校權責人員應 

向教育部通報，至 

遲不得超過 24 小 

時；另依法辦理社 

政通報。 

學校接獲檢舉 
§18 

否 接獲檢舉 
3個工作日 

確認調查權責 
§18、§20 受 

理 
階 
段 

移送調查學校 
19 是 § 

召開審查小組會議 
24 § 

調和及調查程序： 
接獲檢舉之日起 1.調 和 程 序 ( §  

29)： 
20個工作日 否 是 檢舉人陳情 

26 
受理檢舉 

§25 (1)調和程序應 

經雙方同意，始得 

為之。 

§ 
決議受理之日起 
5個工作日 否 是 

(2)雙方得自由 

選擇採行調和或 

調查程序。 

組成處理小組 
§27 

結案 

2 .處理小組應停 

調 
和 
、 
調 
查 
階 
段 

止調和，進行調查 

(§32)： 召開會前會 
29 § (1)任一方無調 

和意願。 調和 調查 
(2)一方當事人、 

其法定代理人或 

實際照顧者，有運 

用不對等之權力 

或地位影響調和 

進行之具體事實。 

(3)處理小組召 

開第一次調和會 

議之日起一個月， 

調和仍未成立。 

(4)處理小組認 

顯無調和必要、調 

和顯無成立之可 

能或不能調和。 

不成立、停止調和§32 §33 啟動調和程序 
§30 

啟動調查程序 

成立 確認霸凌事件 

成立之日起 
個工作日 

完成報告 

7 防制委員會 
審議報告及學校作終局 

處理 
決議之日起 15個工 

作日作成終局處理 
§ 34、§43、§46 

10個工作日 

通知處理結果及 
救濟程序 

3 .調查程序進行 報教育部備查 
62 中，雙方當事人重 

新有調和意願，得 

進行調和(§33)。 

§ 
§ 46 

行為人 
學生申訴辦法續處 

48 
啟動救濟程序 

被行為人 

§ 處理期限：依第 43 

條規定，為處理小 

組召開第 1 次調 

和或調查會議起 2 

個月內完成報告， 

必要時得延長，延 

長以 2次為限，每 

次不得逾 1個月， 

並應通知當事人。 

審 
議 
階 
段 教育部接獲陳情 

49 § 

教育部審議 
63 

有違法之虞 

§ 

學校於調和、調 

查、處理階段或作 

成終局實體處理 

後，得為第 38 條 

規定之處置。 

是 

§ 64 

否 

結案 

註：本流程圖所示條號(§)及其內容係援引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 


